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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南阳理工学院学生选课管理办法
选课是教学管理中一项重要工作，是维护学校教学秩序、完成学生修读计划的重要保证。

为指导学生正确选课，规范选课管理工作，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选课原则

（一）学生必须按照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进行个人课程修读并获得相应学分。课程包括

通识平台课程、专业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素质拓展课程。

（二）学生应全面了解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简介，依据人才培养方案，根据每学

期课程开设情况进行选课。

（三）学生选课应优先保证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通识平台和专业平台课程，在此基础

上，再选修时间、地点不相冲突的专业方向和素质拓展课程。对于连贯性较强的课程应先选

先行课程，再选后续课程。

（四）选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选课阶段，第二阶段为补、退选及确定选课结果

阶段。在规定的时间内所有学生必须完成两轮选课。

二、选课组织

（一）教务处负责全校学生选课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二）所有课程均采取网上选课方式。

（三）各学院须成立以本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学生选课工作小组，对学生选课工作

进行统一部署与指导。

三、选课要求

（一）所选所有课程不得在时间上发生冲突，所选门数符合相关要求。

（二）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必须同时修读。

（三）学生必须严肃对待选课。在规定选课时间段内正确完成选课，规定的选课时间段

以外，不进行退选、补选。

（四）学生必须在网上完成选课。未进行网上选课不能参加课程的学习、考核，不能进

行网上评教、成绩查询，即使参加学习或考核，但成绩无效，不予记载；选课后不参加课程

学习和考核，该课程成绩计零分，不能取得相应课程学分。

（五）控制学生跨专业、跨院（部）选修课程。凡跨专业、跨院（部）选修课程的学生，

由任课老师签字同意后，经学生所在院（部）和课程所属院（部）审批，报教务处审核后，

另行安排。

（六）若课程选课学生人数不足时，不开设该课程，选择该课程的学生须改选其他任课

教师的同类课程或另选其他课程。

四、选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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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学院（部）向各班级发放《班级课程表》。为便于学生核对学生选课结果是否

准确（如多选、错选、少选），各学院应于选课前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打印《班级课程表》并

发放至各班级。

（二）学生登录教务管理系统选课。学生根据《班级课程表》选修下学期开设的本专业

方向和素质拓展课程。

（三）学生登录系统核对正选结果。

（四）退补选课。学生出现错选、少选、多选课程，应在选课期间登录教务管理系统及

时进行退补选课。

（五）打印课表，按课表中所选课程的时间、地点按时上课。

五、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